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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东 县 司 法 局
如东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
如 东 县 公 安 局

东司发〔2022〕45 号

★

关于成立如东县公安局

行政调解中心的通知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司法所、调处中心、县各专业调处机构、各派

出所（含海防）、各警种部门：

为进一步推进行政调解工作，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保障人民

群众合法权益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积极作用，经研究，决定

成立如东县公安局行政调解中心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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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徐新华 县公安局政委

殷海燕 县司法局党组书记、局长、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常务副主任

副组长：王书林 县公安局副局长

蔡正建 县司法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陆亚云 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副主任

成 员：徐海军 县公安局信访科科长

汪 立 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

黄 晨 县司法局复议应诉科科长

蔡守峰 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接待受理科科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公安局行政调解工作。办公室主

任由徐海军兼任。

成立县公安局行政调解中心，在县公安局工作领导小组的领

导下开展工作。

主 任：徐海军 县公安局信访科科长

副主任：汪 立 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

成 员：杨兴民 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四级高级警长

葛海旭 县公安局政务服务管理大队大队长

于洪亮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法制中队中队长

刘春晖 县公安局禁毒大队一中队中队长

张 丽 县公安局内保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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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昊 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法制员

周鹏炜 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法制员

郭明菁 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法制员

二、工作职责及相关制度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对本行政机关范围的有关纠

纷，通过查明事实、释法析理、教育疏导、联合调处等方式，推

动纠纷当事人相互谅解、消除争端，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一致

协议，确保依法、合理、彻底化解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。

建立实行接访下访、疑难会商、督办会办、过程跟控等机制，

必要时组织联席会议、协调部门力量等合力开展化解攻坚，提升

行政争议调处效率和质量。

三、受案范围及工作程序

（一）受案范围

1、可以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本机关派出机构、交

通警察大队、出入境管理大队间的纠纷进行调解：

（1）对行使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裁量权作出的行

政行为不服的；

（2）行政补偿、行政赔偿纠纷；

（3）其他依法可以调解的行政争议。

2、下列情形不适用行政调解：

（1）人民法院、行政复议机关、行政裁决机关、仲裁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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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已经依法作出处理，或者已经过信访复查、复核的；

（2）已经达成有效调解协议再次申请行政调解，或者当事

人就同一事实以相似理由重复提出行政调解申请的；

（3）申请人民调解并且已经受理的；

（4）已经超出行政复议或者诉讼期限的；

（5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不适用行政调解的其他情形。

（二）工作程序

1、当事人申请行政调解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1）有明确的各方当事人；

（2）与申请调解的纠纷或者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；

（3）有明确具体的调解请求、事实和理由；

（4）属于行政调解的范围和行政调解机关的职责范围。

2、申请行政调解，可以书面申请，也可以口头申请。口头

申请的，行政调解机关应当记录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和申请调解的

请求、事实和理由，并由申请人签名确认。书面申请的，可以采

取当面递交、邮寄或者传真等方式提出申请。

3、申请人书面申请行政调解的，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

（1）当事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身份证号码、职业、工

作单位、住所、联系方式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、住所和法

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；

（2）调解请求及事实和理由；



5

（3）相关证据目录或者名称；

（4）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；

（5）申请日期。

本机关可以制作标准格式的行政调解申请书，供当事人选择

使用。

4、本机关收到民事纠纷调解申请后，应当予以登记，自收

到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征求其他当事人意见，符

合《江苏省行政调解办法》第十四条规定且其他当事人同意行政

调解的，应当受理并向当事人发送行政调解受理通知书；不符合

《江苏省行政调解办法》第十四条规定或者其他当事人不同意调

解的，决定不予受理，书面告知申请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本机关收到行政争议调解申请后，应当予以登记，自收到申

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，符合《江苏省行政调解办法》

第十四条规定的，应当受理并向当事人发送行政调解受理通知书；

不符合《江苏省行政调解办法》第十四条规定的，决定不予受理，

书面告知申请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行政调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，本机关可以当

场或者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。

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，视为申请人放弃行政调解申请。

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对行政调解受理期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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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对下列争议或者纠纷，经征得当事人同意，可以主动组织

调解：

（1）资源开发、重大交通事故、危旧房搬迁等方面的纠纷

或者争议；

（2）涉及人数较多、可能对本区域行政执法活动产生重大

影响的行政争议；

（3）行政机关在日常管理和行政执法过程发现争议或者纠

纷，认为需要主动组织调解的其他情形。

6、行政机关在具体行政执法活动中对涉及的民事纠纷，具

备当场调解条件的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可以当场启动调解，并将

相关情况记录在案。

7、当事人应当向行政调解机关如实提供证据，并对所提供

证据的真实性负责；行政调解机关也可以依申请在其职权范围内

进行调查取证或者依职权主动进行调查、核实证据。

8、行政调解涉及专门事项需要检测、检验、检疫、技术鉴

定的，当事人可以共同委托或者申请行政调解机关委托专门机构

进行，费用由当事人协商承担或者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9、行政调解机关受理申请或者经当事人同意主动组织调解

的，应当于行政调解 3 个工作日前将行政调解的时间、地点和调

解主持人、调解员等事项告知当事人。

10、行政调解开始时，行政调解员应当核对当事人身份，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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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行政调解纪律，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。

11、行政调解机关调解纠纷或者争议，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

述、申辩和质证，向当事人释明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，

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，引导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。

行政调解机关对重大复杂的争议或者纠纷，可以采取听证、

现场调查、召开协调会等方式进行调解。

12、行政调解机关调解纠纷或者争议，应当自受理之日起

30 日内调解终结；情况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形的，经行政调

解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，但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 30 日。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行政调解的期限不包括检测、检验、检疫、技术鉴定的时间。

13、对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明确、争议不大或者所涉赔

偿、补偿数额较小的纠纷或者争议，经双方当事人同意，行政调

解申请、受理和调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。

适用简易程序进行调解的，申请人可以口头申请。本机关可

以用口头通知、电话、短信等简便方式通知当事人，由 1 名行政

调解员当场调解。调解可以直接围绕调解请求，采用灵活简便的

方式进行。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的，现场制作行政调解笔录，由

当事人当场在行政调解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即具有调解协议的

效力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应当告知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其他途

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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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简易程序调解，不受《江苏省行政调解办法》第十七条、

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限制，但应

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、申辩意见。

14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调解中止：

（1）当事人一方因正当理由或者对方当事人认可的理由暂

时不能参加调解或者中途要求暂停调解的；

（2）发生不可抗力情况和意外事件的；

（3）需要中止调解的其他情形。

中止时间不计入调解期限。

本机关中止、恢复行政调解的，应当告知有关当事人。

15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机关终止调解：

（1）当事人要求终止调解或者调解期限届满未达成调解协

议的；

（2）当事人无正当理由缺席或者中途退出调解的；

（3）调解结果涉及第三人利益，第三人不同意调解的；

（4）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就纠纷或者争议申请人民调解、

提起诉讼、申请复议或者申请仲裁的；

（5）公民死亡或者法人、其他组织终止，无权利义务承受

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人放弃行政调解的；

（6）需要终止调解的其他情形。

行政调解终止的，本机关制作行政调解终止通知书或者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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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案。调解终止后，当事人就同一事实再次提出行政调解申请的，

不予受理。

如东县司法局

如东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 如东县公安局

2022 年 9 月 21 日

如东县司法局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1 日印发


